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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稿 

 

二○○四年七月二十六日(星期一) 

 

航海訓練獎勵計劃接受申請 

 

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今日（七月二十六日）推出航海訓練獎

勵計劃，以鼓勵更多本港年青人投身航運業。 

  

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發言人表示：「隨着香港經濟近年來迅

速發展和多元化，選擇投身航運業的青年人不多，導致海員老化

和岸上專業人才青黃不接的問題。為保持及繼續發展香港國際航

運中心的地位，必須鼓勵更多年青人接受及完成航海訓練，進而

投身航運業。」 

 

 有見及此，政府透過香港航運發展局與業界及有關的航運

訓練院校緊密合作，設計和制訂航海訓練獎勵計劃，務求訓練更

多具航海經驗的本地合資格人員投身航運業。該計劃由海事處管

理，為以實習生身份接受航海訓練的人士在訓練期間提供獎勵

金。完成受訓的學員即符合資格參加三級甲板高級船員／輪機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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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，以助他們日後成為航運業岸上專業人才。 

  

 此計劃的申請者必須符合以下要求﹕ 

 

(1) 申請人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及在海事處認可的海事訓

練院校畢業； 

(2) 申請人須提供受僱為實習生的證明文件及在海事處註

冊為海員； 

(3) 申請人在同一段航海訓練期內不曾獲得其他類同的資

助。 

 

 航海訓練獎勵計劃全年接受申請，而在職海上實習生也可申

請。海事處會按先到先得的方式把獎勵金批予獲接納的申請人。 

 

 有興趣參加此計劃的人士，歡迎聯絡海事處海員發證組（電

話﹕ 2852 4368 或 2852 4362）查詢詳情。申請表格在中環統一

碼頭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樓 3 樓海員發證組辦事處派發，亦可從

海 事 處 網 站 下 載 ， 網 址 為  

www.mardep.gov.hk/en/forms/pdf/mo904.rtf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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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該計劃的有關資料亦刊載於香港航運發展局網頁，網址為

www.mic.gov.hk。  

 

完 

 

 


